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76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吳麗吉

            陳泰甫

共      同

代  理  人  張藝騰律師                     

被      告  何慧育

            李維勝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等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5月23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41

6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

13年度偵字第254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

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

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

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

聲請人即告訴人吳麗吉、陳泰甫以被告何慧育、李維勝涉有

詐欺、侵占、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提出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認被

告2人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3年4月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

54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2人聲請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

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認其再議為無理由，而於113年5月

2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416號案件駁回再議，該處分書

於113年5月29日各送達聲請人2人住所，因未晤本人，已將

文書交與有辨識能力之受僱人收受，有送達證書在卷可參。

聲請人2人於收受上開處分書後10日內即113年6月7日，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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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亦有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

狀上之本院收文戳記在卷可證，堪認本件聲請人2人係於法

定期間內提出聲請，合先敘明。

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2人共同經營豐佑企業社、傳耀整合行銷公司(下稱傳耀

公司)，被告何慧育為登記負責人。因被告2人以豐佑企業

社、傳耀公司名義分別向聲請人吳麗吉借貸新臺幣(下同)5,

300萬元及1,300萬元，無法如期還款，故被告2人口頭表示

要將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經營權移轉給聲請人2人以為

賠償。被告2人又於112年7月6日以自行印製之請款單向聲請

人吳麗吉請領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員工薪資，被告李維勝

在經理欄位簽字，總經理欄位則由聲請人吳麗吉簽字，足認

被告2人施用詐術，致聲請人吳麗吉陷於錯誤，誤認其為豐

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乃於112年7月6日支出

被告2人所經營之晶傳有限公司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借款利

息18萬5,061元，及以聲請人陳泰甫之帳戶各匯款147萬元、

43萬元至傳耀公司土地銀行帳戶、豐佑企業社土地銀行帳

戶，總計208萬5,601元。

　㈡被告2人與聲請人2人於112年7月14日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

(下稱本案契約)。而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主要營運項目為

屠宰豬隻，因無屠宰場地執照，故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須

向南投產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投產銷公司)承租場地及器

械，且豐佑企業社與傳耀公司之獲利主要來源為與南投產銷

公司間之屠宰場第1線、第2線屠宰作業機械廠使用契約，惟

被告2人私自於112年7月22日向經濟部以印鑑章遺失名義，

聲請變更傳耀公司之負責人及印鑑章，被告李維勝取得經濟

部函文後，立即向南投產銷公司總經理周義雄表示無法繼續

經營豐佑企業社及傳耀公司，並要求終止前開契約，使豐佑

企業社、傳耀公司已無實際營運所在地及機械，且聲請人陳

泰甫嗣後持支付命令強制執行，亦因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

名下機械有第三人南投產銷公司主張權利而執行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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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又已簽署本案契約後，被告2人未經聲請人2人同意，私下向

載運豬隻至屠宰場之廠商佯稱仍為豐佑企業社之經營者，並

收取7月份現金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金額高達70餘萬

元，已經違反本案契約第1條規定，且未將款項交付聲請人2

人。且被告2人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移轉事宜，更未提供豐

佑企業社之承銷商、屠宰場廠商名冊，並拒絕讓聲請人2人

進入傳耀公司辦公室，致聲請人2人簽約後迄今無法實際了

解豐佑企業社之經營及財務狀況。

　㈣被告2人於與聲請人2人簽署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時，刻

意對聲請人2人隱匿個人及企業之實際財務狀況，致告訴人2

人誤信被告2人確實有還款意願及能力，又使聲請人2人給付

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員工薪資208萬5,601元，待簽署契約

後，被告2人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交接事宜，且未經聲請人2

人同意向廠商佯稱其等仍為豐佑企業社經營者，而收取豐佑

企業社承銷商現金款項、匯款達70餘萬元，甚且豐佑企業

社、傳耀公司於簽署契約後，已無實際營業所在地及營業可

能，故被告2人顯已觸犯刑法第339條之罪。

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

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

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

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

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

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

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

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

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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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

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

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

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

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

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

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

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

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

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

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

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

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

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

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

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

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

控訴原則。

四、原不起訴處分係以：

　㈠被告2人與告訴人2人簽立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書、被告

2人與告訴人吳麗吉簽立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等情，

有前開經營權移轉契約2份在卷可稽。就告訴人2人及被告2

人之陳述及前開經營權移轉契約以觀，被告2人將傳耀公司

及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予告訴人2人之目的，係用於後

續清償對告訴人2人之債務，可知被告2人若需持續清償其對

告訴人2人之債務，勢必需要持續運作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

社，足以推認，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之實際運作及經營仍

由被告2人所掌控。而告訴人2人雖指稱渠等支付200萬元作

為支付傳耀公司之112年6月員工薪資及應付款項，係遭被告

2人詐欺，惟告訴人吳麗吉指述：被告2人將傳耀公司及豐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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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之經營權過戶，沒有折抵任何債務，傳耀公司由被告

2人繼續任職，由獲利來折抵債務，讓他們可以慢慢還款等

語。就該指述以觀，應係自行評估渠等未來將主掌傳耀公司

及豐佑企業社，考量投入資金之風險及後續報酬後，始決意

支付款項，難認有何受被告2人詐欺之事實。

　㈡被告2人於不詳時間向投資人招募1,500萬元資金部分，告訴

意旨認被告2人未於簽訂經營權移轉契約前主動告知，致告

訴人2人無法順利受償，因而涉犯詐欺罪嫌，惟被告2人既係

於簽立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前，向他人借款作為經營傳

耀公司之用，且因後續無法清償債務，遂將傳耀公司經營權

交予告訴人2人，並於契約內明定傳耀公司之盈餘需用以清

償告訴人2人之債務，並約定盈餘僅清償契約內明定之債

務，其餘債務均由被告2人負擔，縱使被告2人確如告訴意旨

所述，消極未告知簽立經營權移轉契約前之募資事實，依傳

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以觀，該債務亦與告訴人2人無關，

告訴意旨稱告訴人2人之債權無法順利受償云云，顯有誤

會。另就被告李維勝與告訴人陳泰甫之訊息以觀，告訴人陳

泰甫於112年3月5日，即傳送傳耀公司之募資計劃書電子檔

予被告李維勝，是被告2人辯稱告訴2人本來建議我們向群眾

募資，但告訴人吳麗吉說這樣會違反銀行法，所以改向親戚

朋友借款1,200萬元等語，應非虛妄，綜上，實難認被告2人

就此涉有詐欺罪嫌。

　㈢被告2人未將臺中商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交付予告訴人吳

麗吉部分，據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記載，被告2人確有

義務需交付傳耀公司所有之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予告訴人

吳麗吉；惟被告2人未依約將臺中商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

交付予告訴人吳麗吉，僅屬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糾紛，不必然

該當刑法侵占罪之構成要件；另告訴意旨雖稱被告2人侵占

臺中商銀帳戶內之款項，惟並未提出相關事證，亦未指出侵

占之時間、金額，實難僅因告訴意旨之空泛指述，驟認被告

2人涉有侵占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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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被告2人涉犯偽造文書部分，據指述意旨以觀，此部分被告2

人行為所涉犯者為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是告訴人2人就此部分犯罪事實僅為告發，核先敘明。另被

告2人於112年7月22日時，仍為傳耀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尚

未依經營權移轉契約將傳耀公司之實際經營權轉讓予告訴人

2人，是被告2人將被告何慧育自傳耀公司退股、被告李維勝

登記為傳耀公司之負責人等事項，向經濟部申請變更傳耀公

司登記，既非不實事項，則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構成要件

有間；又審酌被告2人辯稱，係因告訴人吳麗吉原先承諾欲

投資之款項並未入帳，為向肉品公司請款，故向經濟部變更

傳耀公司之印鑑等語，是112年7月22日時，被告2人變更傳

耀公司印鑑之行為，係為維持傳耀公司營運而向肉品公司請

款，且被告2人仍需依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履行契約

記載事項；換言之，被告2人之行為，並未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難認渠等前開行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嫌。

　㈤被告2人於不詳時間，以豐佑企業社名義向不詳廠商收受屠

宰費用共70餘萬元，及拒絕出面辦理經營權移轉事宜部分，

致告訴人吳麗吉之債權無法受償云云，惟據豐佑企業社經營

權移轉契約內容之第五條記載：「為使豐佑企業社正常營運

及如期核發薪資，丙方將全權營運並引薦投資人挹注資

金」，足見該契約之丙方即被告李維勝，仍可全權經營豐佑

企業社；再者，依契約第六條記載，豐佑企業社扣除支出成

本、費用後之盈餘，需清償告訴人吳麗吉等人之債務。是就

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可知，被告2人向豐佑企業社之

廠商收受屠宰費用，本屬契約內容所規範事項，被告2人有

權為之；再者，以豐佑企業社名義收受之款項，對告訴人吳

麗吉之債權受償亦有助益；另拒絕辦理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營

轉部分，係屬民事契約之債務不履行範疇，並非未履行契

約，即該當刑法之詐欺犯行，告訴意旨指稱被告2人涉犯詐

欺罪嫌，顯有誤會。

　㈥被告2人將豐佑企業社之屠宰場第二線屠宰作業機械場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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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約移轉由林昆樂及邱子峨承包，及禁止告訴人吳麗吉進

入辦公室部分，告訴人吳麗吉並未提供相關事證證明被告2

人將第二線屠宰作業機械場地使用合約移轉由林昆樂及邱子

峨，亦未提出禁止告訴人吳麗吉進入豐佑企業社之相關事

證，是此部分犯罪事實僅有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又查，被告

李維勝辯稱，係因豐佑企業社與南投縣產銷股份有限公司簽

約時，即約定不得轉讓合約予他人，故將豐佑企業社移轉給

告訴人吳麗吉後，南投縣產銷股份有限公司稱此行為係屬違

法，故遭解約，嗣後由林昆樂得標等語，是被告李維勝亦否

認將前開合約移轉給林昆樂及邱子峨，是此部分犯行，除告

訴人之單一指述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尚難以詐欺罪責對

被告2人相繩。綜上，被告2人犯罪嫌疑不足。

五、駁回再議處分則以：

　㈠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

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

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

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刑事判例著有明文。次

按私經濟行為之當事人在自由市場中各自評估風險、互相交

易，無論借貸款項、邀約投資或權利移轉，若行為人自始並

無有為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而施用詐術使人交付財物，縱事後

未依約履行（如借款未依約償還、或投資獲利、產權移轉不

如預期），均不得以刑法上之詐欺罪相論處，否則無異混淆

民、刑事之責任，且亦有任意擴張刑罰規定，此終非法之目

的。至於債權人之債權，自可尋民事訴訟之途徑，以謀救

濟，並受法律之保障。

　㈡經查，本件被告2人經營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需要資金

週轉，向聲請人吳麗吉借款，因無法清償借款，雙方簽署經

營權移轉契約等情，迭為被告李維勝、何慧育、聲請人吳麗

吉、陳泰甫所是認，並有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參

112年度他字第7799號卷第11-17頁）、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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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參原署112年度他字第7159號卷第13-19頁傳耀公司

經營權移轉契約書）等在卷可稽。本件被告何慧育、李維勝

經營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因資金需求向聲請人等借款，

係屬常見之社會交易行為，並無施用詐術可言，而聲請人吳

麗吉、陳泰甫亦得基於自由之意志評估是否借款，並無陷於

錯誤之情事可言，自無從以詐欺罪嫌相繩。況被告等雖無力

清償向聲請人等之借款，然業以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經

營權移轉予聲請人等，益見渠等並無以詐術圖謀不法財物之

意圖。再者，觀諸上開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

約書，前者立契約人，甲方何慧育、乙方吳麗吉、丙方李維

勝，後者立契約人，甲方何慧育、乙方陳泰甫、丙方吳麗

吉；前者約定自112年7月1日起，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

給乙方（即聲請人吳麗吉），負責人變更為乙方，惟仍借名

登記予甲方（即被告何慧育），不變更登記。豐佑企業社資

本額讓渡百分之85予乙方，餘資本額百分之15仍歸甲方所

有。因甲方已用罄豐佑企業社資金，為使豐佑企業社正常營

運及如期核發薪資，丙方（即被告李維勝）將全權營運並引

薦投資人挹注資金（參契約第一、四、五條）。後者約定自

契約簽定之日（即112年7月14日）起，傳耀公司之負責人變

更為乙方（即聲請人陳泰甫），傳耀公司之經營權應移轉給

丙方（即聲請人吳麗吉），傳耀公司應自行向承辦單位提出

股東同意變更負責人同意書，甲、乙方應偕同至承辦機關辦

理變更公司負責人登記為乙方，甲方嗣後不得再為相反主

張。傳耀公司股份移轉百分之85予乙方，其餘股份百分之15

仍歸甲方（即被告何慧育）所有。因甲方已用罄傳耀公司資

金，為使傳耀公司正常營運及如期核發薪資，丙方（即聲請

人吳麗吉）將全權營運並引薦投資人挹注資金（參契約第

一、四、五條）。由上開約定可知，經營權雖約定移轉，然

被告何慧育尚擁有豐佑企業社百分之15資本額及傳耀公司百

分之15股份，且依再議所陳，聲請人吳麗吉於原署偵查中陳

稱內容應為「被告李維勝於傳耀公司內擔任受雇於聲請人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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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吉之員工，每月領月薪，讓被告李維勝不至於沒有收入」

等語，姑不論聲請人吳麗吉之立意如何，然被告等仍持續在

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參與經營殆屬無訛，則渠等於經營權

移轉前後之權限有何不同?被告等參與經營之權限範圍如何?

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書第五條規定之丙方（即被告李

維勝）是否應係聲請人吳麗吉?被告等有無違反經營權移轉

契約之約定?等節，均屬民事契約解釋或有無依約履行之問

題，而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因經營權移轉致與農產公司訂

定之契約因之解約之責任，亦係民事責任之問題，均應循民

事途徑解決，尚與被告等詐欺之刑責無涉。另被告等是否另

有招募資金入股、是否尚有待收或已收款項等情，聲請人等

於簽立經營權移轉契約前，均得自行評估，亦無從憑此推論

被告等涉有詐欺之罪嫌。再者，本件原處分書就被告等被訴

侵占罪部分，業已敘明其罪嫌不足之理由，再議意旨雖謂被

告等以印鑑章遺失之名義，至經濟部辦理變更公司負責人、

印鑑章（此部分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不得再議，業經確

定），再向不詳廠商收取款項，聲請人吳麗吉無從知悉等

語，惟並未提出究係向何人收取多少款項之相關事證，自不

能徒憑其臆測推論遽人人罪。本件被告等並無詐欺、侵占之

犯行已明，再議意旨聲請調查代宰費之明細收據、何人簽收

款項、蓋印之契約章樣式、何人要求終止契約及何人提領銀

行帳戶款項、過程，及傳喚該分行副襄理、經理等人證明應

由聲請人吳麗吉實際經營等節，均無從據以推論被告有施用

詐術或侵占款項之情事，自亦無調查之必要。從而，本件原

檢察官偵查結果，以被告詐欺、侵占之罪嫌不足，而為不起

訴處分，核無不合。

六、經查：

　㈠上述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經本院調閱

　　前開卷宗核閱後，認檢察官之處分理由並無違法不當或違反

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誤。

　㈡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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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財

產上處分，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用行為，堪認為詐術者，

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

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

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遽以詐欺罪相繩；至於

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債務或提出給付等情形，如非出

於自始無意履行債務之詐欺犯意所致者，尚與刑法第339條

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矧詐欺罪之規範意旨，固在於禁止

行為人於私經濟領域中使用欺罔之手段損人利己，然私經濟

行為本有不確定性及交易風險，於私法自治及市場經濟等原

則下，欲建立私人間財產上權義關係者，亦應參酌自身主、

客觀條件、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並評估

其間風險等而為決定，除有該當於前開詐欺罪構成要件之具

體情事得被證明屬實外，自不能以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而致

債權人蒙受損失，即遽謂該債務人詐欺，否則詐欺之刑事責

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上字第21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聲請意旨指稱被告2人於與聲請人2人簽署傳耀公司經營權移

轉契約時，刻意對聲請人2人隱匿個人及企業之實際財務狀

況，致聲請人2人誤信被告2人確實有還款意願及能力；以及

簽約後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移轉事宜，更未提供豐佑企業社

之承銷商、屠宰場廠商名冊，並拒絕讓聲請人2人進入傳耀

公司辦公室，致聲請人2人簽約後迄今無法實際了解豐佑企

業社之經營及財務狀況部分：

　⒈參諸卷附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契約書」，

五、已載明簽立契約書當下，被告何慧育已用罄豐佑企業

社、傳耀公司之資金等語，又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之

附件已臚列傳耀公司、豐佑企業社之財產目錄、應付帳款明

細，及傳耀公司、豐佑企業社、被告2人另經營之晶傳有限

公司、被告2人私人債務總表，聲請人2人當係自行評估、諮

詢自身資力、被告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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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決定簽約，自難認被告2人有何刻意對聲請人2人刻意隱

匿財務狀況，致聲請人2人陷於錯誤之情事。

　⒉又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一、固各記載自112年7月1日

起，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給乙方(聲請人吳麗吉)，負責

人變更為乙方；自本契約簽定之日(即112年7月14日)起，傳

耀公司之負責人應變更為乙方(聲請人陳泰甫)，傳耀公司之

經營權應移轉給丙方(聲請人吳麗吉)。然而，被告李維勝於

偵訊時陳稱：合約內容是由我們繼續經營，吳麗吉和陳泰甫

會入資，獲利85％用來清償借款等語；又聲請人吳麗吉於偵

訊時陳稱：經營權過戶沒有折抵認何債務，傳耀公司由何慧

育2人繼續任職，由獲利來折抵債務，讓他們可以分期慢慢

還款等語，足以佐證被告李維勝所陳並非全然無憑。加以，

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四、另記載，豐佑企業社資本額

讓渡85％予乙方(聲請人吳麗吉)，餘資本額15％仍歸甲方

(被告何慧育)所有；傳耀公司股份移轉85％予乙方(聲請人

陳泰甫)，餘資本額15％仍歸甲方(被告何慧育)所有。是依

被告李維勝、聲請人吳麗吉所陳，被告2人仍持續參與豐佑

企業社、傳耀公司之營運，則上開「經營權移轉契約書」所

移轉之經營權範圍為何？被告2人於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

書」後，經營權限為何？被告何慧育仍保有15％之股份，是

否會影響上開經營權限之範圍？上開各節均屬民事契約解釋

之範疇，而聲請人2人所指被告2人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移轉

事宜、未提供豐佑企業社之承銷商、屠宰場廠商名冊、拒絕

讓聲請人2人進入傳耀公司辦公室各節，則應屬有無依照前

開「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履約之問題，難認為被告2人有施

用詐術之情形。

　㈣被告2人於112年7月6日自行印製請款單向聲請人吳麗吉請領

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員工薪資，被告李維勝在經理欄位簽

字，總經理欄位則由聲請人吳麗吉簽字，係施用詐術，致聲

請人吳麗吉陷於錯誤，誤認其為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實

際負責人，而給付被告2人所經營之晶傳有限公司向臺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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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銀行借款利息18萬5,061元，及以聲請人陳泰甫之帳

戶各匯款147萬元、43萬元至傳耀公司土地銀行帳戶、豐佑

企業社土地銀行帳戶，總計208萬5,601元部分：

　　觀諸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二、均記載，於112年7月4日

保管點收證明書、傳耀公司所有銀行活期存款存摺、銀行帳

戶提款卡、公司印鑑大小章、公司營運相關文件、目前即將

簽立之合約、申請之政府補助資料等節，是堪認被告2人於

該日已將前開資料點交予聲請人2人。又據刑事自訴補充理

由狀自陳，聲請人吳麗吉於112年7月5日、112年7月15日均

以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負責人名義向南投肉品市場請領屠

宰款項成功等語，前開以觀，聲請人吳麗吉確亦有實際營運

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情事，自難認被告2人印製請款單

向被告請款屬實施詐欺之行為，亦無從認為聲請人吳麗吉因

此有陷於錯誤之情事。

　㈤再被告2人私自於112年7月22日向經濟部以印鑑章遺失名

義，聲請變更傳耀公司之負責人及印鑑章，被告李維勝取得

經濟部函文後，立即向南投產銷公司總經理周義雄表示無法

繼續經營豐佑企業社及傳耀公司，並要求終止前開契約部

分，被告2人係稱係因等不到聲請人2人的資金，其等需要資

金才將負責人更換為李維勝以向肉品市場收取款項，亦係就

契約所約定之經營權轉移範圍解讀不同，與聲請人2人各執

一詞，仍屬契約文義解釋以及是否有違約之民事問題。另聲

請人李維勝稱與南投產銷公司契約係該公司所要求解除等

語，同樣屬於被告2人嗣後是否有依照「經營權移轉契約

書」履行之民事糾紛，仍難遽認被告2人有施用詐術。

　㈥另聲請人指稱簽署本案契約後，被告2人未經聲請人2人同

意，私下向載運豬隻至屠宰場之廠商佯稱仍為豐佑企業社之

經營者，並收取7月份現金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金額高

達70餘萬元，已經違反前開契約第1條規定，且未將款項交

付告訴人2人等節，然被告李維勝供稱其等收取之款項為豐

佑企業社6月營收等語，是聲請人指稱被告2人佯稱仍為豐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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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之經營者，並收取7月份現金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

等語，僅有聲請人之指述，而無其他證據可以佐證，尚無從

遽信屬實。

　㈦綜合前開各節，無從認為被告2人乃自始無意履行債務而與

聲請人2人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並無詐欺之不法所

有意圖，復無施用詐術之行為，尚與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

構成要件有間。

七、綜上所述，本案經原檢察官於偵查中就已顯現之證據資料為

必要之調查，又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論證之理由，

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聲請人聲請

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理由不

當，且所執陳之事項不足為推翻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

理由，揆諸首揭說明，本案並無得據以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

存在，聲請意旨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何紹輔

　　　　　　　　　　　　　　　　　　　法　官　林忠澤

　　　　　　　　　　　　　　　　　　　法　官　黃麗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政鋼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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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76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吳麗吉
            陳泰甫
共      同
代  理  人  張藝騰律師                      
被      告  何慧育
            李維勝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等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5月23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416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4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吳麗吉、陳泰甫以被告何慧育、李維勝涉有詐欺、侵占、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提出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2人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3年4月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54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2人聲請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認其再議為無理由，而於113年5月2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416號案件駁回再議，該處分書於113年5月29日各送達聲請人2人住所，因未晤本人，已將文書交與有辨識能力之受僱人收受，有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聲請人2人於收受上開處分書後10日內即113年6月7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亦有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上之本院收文戳記在卷可證，堪認本件聲請人2人係於法定期間內提出聲請，合先敘明。
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2人共同經營豐佑企業社、傳耀整合行銷公司(下稱傳耀公司)，被告何慧育為登記負責人。因被告2人以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名義分別向聲請人吳麗吉借貸新臺幣(下同)5,300萬元及1,300萬元，無法如期還款，故被告2人口頭表示要將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經營權移轉給聲請人2人以為賠償。被告2人又於112年7月6日以自行印製之請款單向聲請人吳麗吉請領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員工薪資，被告李維勝在經理欄位簽字，總經理欄位則由聲請人吳麗吉簽字，足認被告2人施用詐術，致聲請人吳麗吉陷於錯誤，誤認其為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乃於112年7月6日支出被告2人所經營之晶傳有限公司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借款利息18萬5,061元，及以聲請人陳泰甫之帳戶各匯款147萬元、43萬元至傳耀公司土地銀行帳戶、豐佑企業社土地銀行帳戶，總計208萬5,601元。
　㈡被告2人與聲請人2人於112年7月14日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下稱本案契約)。而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主要營運項目為屠宰豬隻，因無屠宰場地執照，故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須向南投產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投產銷公司)承租場地及器械，且豐佑企業社與傳耀公司之獲利主要來源為與南投產銷公司間之屠宰場第1線、第2線屠宰作業機械廠使用契約，惟被告2人私自於112年7月22日向經濟部以印鑑章遺失名義，聲請變更傳耀公司之負責人及印鑑章，被告李維勝取得經濟部函文後，立即向南投產銷公司總經理周義雄表示無法繼續經營豐佑企業社及傳耀公司，並要求終止前開契約，使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已無實際營運所在地及機械，且聲請人陳泰甫嗣後持支付命令強制執行，亦因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名下機械有第三人南投產銷公司主張權利而執行未果。
　㈢又已簽署本案契約後，被告2人未經聲請人2人同意，私下向載運豬隻至屠宰場之廠商佯稱仍為豐佑企業社之經營者，並收取7月份現金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金額高達70餘萬元，已經違反本案契約第1條規定，且未將款項交付聲請人2人。且被告2人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移轉事宜，更未提供豐佑企業社之承銷商、屠宰場廠商名冊，並拒絕讓聲請人2人進入傳耀公司辦公室，致聲請人2人簽約後迄今無法實際了解豐佑企業社之經營及財務狀況。
　㈣被告2人於與聲請人2人簽署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時，刻意對聲請人2人隱匿個人及企業之實際財務狀況，致告訴人2人誤信被告2人確實有還款意願及能力，又使聲請人2人給付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員工薪資208萬5,601元，待簽署契約後，被告2人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交接事宜，且未經聲請人2人同意向廠商佯稱其等仍為豐佑企業社經營者，而收取豐佑企業社承銷商現金款項、匯款達70餘萬元，甚且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於簽署契約後，已無實際營業所在地及營業可能，故被告2人顯已觸犯刑法第339條之罪。
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原不起訴處分係以：
　㈠被告2人與告訴人2人簽立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書、被告2人與告訴人吳麗吉簽立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等情，有前開經營權移轉契約2份在卷可稽。就告訴人2人及被告2人之陳述及前開經營權移轉契約以觀，被告2人將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予告訴人2人之目的，係用於後續清償對告訴人2人之債務，可知被告2人若需持續清償其對告訴人2人之債務，勢必需要持續運作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足以推認，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之實際運作及經營仍由被告2人所掌控。而告訴人2人雖指稱渠等支付200萬元作為支付傳耀公司之112年6月員工薪資及應付款項，係遭被告2人詐欺，惟告訴人吳麗吉指述：被告2人將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過戶，沒有折抵任何債務，傳耀公司由被告2人繼續任職，由獲利來折抵債務，讓他們可以慢慢還款等語。就該指述以觀，應係自行評估渠等未來將主掌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考量投入資金之風險及後續報酬後，始決意支付款項，難認有何受被告2人詐欺之事實。
　㈡被告2人於不詳時間向投資人招募1,500萬元資金部分，告訴意旨認被告2人未於簽訂經營權移轉契約前主動告知，致告訴人2人無法順利受償，因而涉犯詐欺罪嫌，惟被告2人既係於簽立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前，向他人借款作為經營傳耀公司之用，且因後續無法清償債務，遂將傳耀公司經營權交予告訴人2人，並於契約內明定傳耀公司之盈餘需用以清償告訴人2人之債務，並約定盈餘僅清償契約內明定之債務，其餘債務均由被告2人負擔，縱使被告2人確如告訴意旨所述，消極未告知簽立經營權移轉契約前之募資事實，依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以觀，該債務亦與告訴人2人無關，告訴意旨稱告訴人2人之債權無法順利受償云云，顯有誤會。另就被告李維勝與告訴人陳泰甫之訊息以觀，告訴人陳泰甫於112年3月5日，即傳送傳耀公司之募資計劃書電子檔予被告李維勝，是被告2人辯稱告訴2人本來建議我們向群眾募資，但告訴人吳麗吉說這樣會違反銀行法，所以改向親戚朋友借款1,200萬元等語，應非虛妄，綜上，實難認被告2人就此涉有詐欺罪嫌。
　㈢被告2人未將臺中商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交付予告訴人吳麗吉部分，據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記載，被告2人確有義務需交付傳耀公司所有之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予告訴人吳麗吉；惟被告2人未依約將臺中商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交付予告訴人吳麗吉，僅屬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糾紛，不必然該當刑法侵占罪之構成要件；另告訴意旨雖稱被告2人侵占臺中商銀帳戶內之款項，惟並未提出相關事證，亦未指出侵占之時間、金額，實難僅因告訴意旨之空泛指述，驟認被告2人涉有侵占罪責。
　㈣被告2人涉犯偽造文書部分，據指述意旨以觀，此部分被告2人行為所涉犯者為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是告訴人2人就此部分犯罪事實僅為告發，核先敘明。另被告2人於112年7月22日時，仍為傳耀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尚未依經營權移轉契約將傳耀公司之實際經營權轉讓予告訴人2人，是被告2人將被告何慧育自傳耀公司退股、被告李維勝登記為傳耀公司之負責人等事項，向經濟部申請變更傳耀公司登記，既非不實事項，則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構成要件有間；又審酌被告2人辯稱，係因告訴人吳麗吉原先承諾欲投資之款項並未入帳，為向肉品公司請款，故向經濟部變更傳耀公司之印鑑等語，是112年7月22日時，被告2人變更傳耀公司印鑑之行為，係為維持傳耀公司營運而向肉品公司請款，且被告2人仍需依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履行契約記載事項；換言之，被告2人之行為，並未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難認渠等前開行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嫌。
　㈤被告2人於不詳時間，以豐佑企業社名義向不詳廠商收受屠宰費用共70餘萬元，及拒絕出面辦理經營權移轉事宜部分，致告訴人吳麗吉之債權無法受償云云，惟據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內容之第五條記載：「為使豐佑企業社正常營運及如期核發薪資，丙方將全權營運並引薦投資人挹注資金」，足見該契約之丙方即被告李維勝，仍可全權經營豐佑企業社；再者，依契約第六條記載，豐佑企業社扣除支出成本、費用後之盈餘，需清償告訴人吳麗吉等人之債務。是就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可知，被告2人向豐佑企業社之廠商收受屠宰費用，本屬契約內容所規範事項，被告2人有權為之；再者，以豐佑企業社名義收受之款項，對告訴人吳麗吉之債權受償亦有助益；另拒絕辦理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營轉部分，係屬民事契約之債務不履行範疇，並非未履行契約，即該當刑法之詐欺犯行，告訴意旨指稱被告2人涉犯詐欺罪嫌，顯有誤會。
　㈥被告2人將豐佑企業社之屠宰場第二線屠宰作業機械場地使用合約移轉由林昆樂及邱子峨承包，及禁止告訴人吳麗吉進入辦公室部分，告訴人吳麗吉並未提供相關事證證明被告2人將第二線屠宰作業機械場地使用合約移轉由林昆樂及邱子峨，亦未提出禁止告訴人吳麗吉進入豐佑企業社之相關事證，是此部分犯罪事實僅有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又查，被告李維勝辯稱，係因豐佑企業社與南投縣產銷股份有限公司簽約時，即約定不得轉讓合約予他人，故將豐佑企業社移轉給告訴人吳麗吉後，南投縣產銷股份有限公司稱此行為係屬違法，故遭解約，嗣後由林昆樂得標等語，是被告李維勝亦否認將前開合約移轉給林昆樂及邱子峨，是此部分犯行，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尚難以詐欺罪責對被告2人相繩。綜上，被告2人犯罪嫌疑不足。
五、駁回再議處分則以：
　㈠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刑事判例著有明文。次按私經濟行為之當事人在自由市場中各自評估風險、互相交易，無論借貸款項、邀約投資或權利移轉，若行為人自始並無有為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而施用詐術使人交付財物，縱事後未依約履行（如借款未依約償還、或投資獲利、產權移轉不如預期），均不得以刑法上之詐欺罪相論處，否則無異混淆民、刑事之責任，且亦有任意擴張刑罰規定，此終非法之目的。至於債權人之債權，自可尋民事訴訟之途徑，以謀救濟，並受法律之保障。
　㈡經查，本件被告2人經營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需要資金週轉，向聲請人吳麗吉借款，因無法清償借款，雙方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等情，迭為被告李維勝、何慧育、聲請人吳麗吉、陳泰甫所是認，並有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參112年度他字第7799號卷第11-17頁）、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參原署112年度他字第7159號卷第13-19頁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書）等在卷可稽。本件被告何慧育、李維勝經營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因資金需求向聲請人等借款，係屬常見之社會交易行為，並無施用詐術可言，而聲請人吳麗吉、陳泰甫亦得基於自由之意志評估是否借款，並無陷於錯誤之情事可言，自無從以詐欺罪嫌相繩。況被告等雖無力清償向聲請人等之借款，然業以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經營權移轉予聲請人等，益見渠等並無以詐術圖謀不法財物之意圖。再者，觀諸上開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前者立契約人，甲方何慧育、乙方吳麗吉、丙方李維勝，後者立契約人，甲方何慧育、乙方陳泰甫、丙方吳麗吉；前者約定自112年7月1日起，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給乙方（即聲請人吳麗吉），負責人變更為乙方，惟仍借名登記予甲方（即被告何慧育），不變更登記。豐佑企業社資本額讓渡百分之85予乙方，餘資本額百分之15仍歸甲方所有。因甲方已用罄豐佑企業社資金，為使豐佑企業社正常營運及如期核發薪資，丙方（即被告李維勝）將全權營運並引薦投資人挹注資金（參契約第一、四、五條）。後者約定自契約簽定之日（即112年7月14日）起，傳耀公司之負責人變更為乙方（即聲請人陳泰甫），傳耀公司之經營權應移轉給丙方（即聲請人吳麗吉），傳耀公司應自行向承辦單位提出股東同意變更負責人同意書，甲、乙方應偕同至承辦機關辦理變更公司負責人登記為乙方，甲方嗣後不得再為相反主張。傳耀公司股份移轉百分之85予乙方，其餘股份百分之15仍歸甲方（即被告何慧育）所有。因甲方已用罄傳耀公司資金，為使傳耀公司正常營運及如期核發薪資，丙方（即聲請人吳麗吉）將全權營運並引薦投資人挹注資金（參契約第一、四、五條）。由上開約定可知，經營權雖約定移轉，然被告何慧育尚擁有豐佑企業社百分之15資本額及傳耀公司百分之15股份，且依再議所陳，聲請人吳麗吉於原署偵查中陳稱內容應為「被告李維勝於傳耀公司內擔任受雇於聲請人吳麗吉之員工，每月領月薪，讓被告李維勝不至於沒有收入」等語，姑不論聲請人吳麗吉之立意如何，然被告等仍持續在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參與經營殆屬無訛，則渠等於經營權移轉前後之權限有何不同?被告等參與經營之權限範圍如何?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書第五條規定之丙方（即被告李維勝）是否應係聲請人吳麗吉?被告等有無違反經營權移轉契約之約定?等節，均屬民事契約解釋或有無依約履行之問題，而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因經營權移轉致與農產公司訂定之契約因之解約之責任，亦係民事責任之問題，均應循民事途徑解決，尚與被告等詐欺之刑責無涉。另被告等是否另有招募資金入股、是否尚有待收或已收款項等情，聲請人等於簽立經營權移轉契約前，均得自行評估，亦無從憑此推論被告等涉有詐欺之罪嫌。再者，本件原處分書就被告等被訴侵占罪部分，業已敘明其罪嫌不足之理由，再議意旨雖謂被告等以印鑑章遺失之名義，至經濟部辦理變更公司負責人、印鑑章（此部分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不得再議，業經確定），再向不詳廠商收取款項，聲請人吳麗吉無從知悉等語，惟並未提出究係向何人收取多少款項之相關事證，自不能徒憑其臆測推論遽人人罪。本件被告等並無詐欺、侵占之犯行已明，再議意旨聲請調查代宰費之明細收據、何人簽收款項、蓋印之契約章樣式、何人要求終止契約及何人提領銀行帳戶款項、過程，及傳喚該分行副襄理、經理等人證明應由聲請人吳麗吉實際經營等節，均無從據以推論被告有施用詐術或侵占款項之情事，自亦無調查之必要。從而，本件原檢察官偵查結果，以被告詐欺、侵占之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核無不合。
六、經查：
　㈠上述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經本院調閱
　　前開卷宗核閱後，認檢察官之處分理由並無違法不當或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誤。
　㈡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思而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財產上處分，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用行為，堪認為詐術者，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遽以詐欺罪相繩；至於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債務或提出給付等情形，如非出於自始無意履行債務之詐欺犯意所致者，尚與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矧詐欺罪之規範意旨，固在於禁止行為人於私經濟領域中使用欺罔之手段損人利己，然私經濟行為本有不確定性及交易風險，於私法自治及市場經濟等原則下，欲建立私人間財產上權義關係者，亦應參酌自身主、客觀條件、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並評估其間風險等而為決定，除有該當於前開詐欺罪構成要件之具體情事得被證明屬實外，自不能以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而致債權人蒙受損失，即遽謂該債務人詐欺，否則詐欺之刑事責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聲請意旨指稱被告2人於與聲請人2人簽署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時，刻意對聲請人2人隱匿個人及企業之實際財務狀況，致聲請人2人誤信被告2人確實有還款意願及能力；以及簽約後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移轉事宜，更未提供豐佑企業社之承銷商、屠宰場廠商名冊，並拒絕讓聲請人2人進入傳耀公司辦公室，致聲請人2人簽約後迄今無法實際了解豐佑企業社之經營及財務狀況部分：
　⒈參諸卷附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五、已載明簽立契約書當下，被告何慧育已用罄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資金等語，又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之附件已臚列傳耀公司、豐佑企業社之財產目錄、應付帳款明細，及傳耀公司、豐佑企業社、被告2人另經營之晶傳有限公司、被告2人私人債務總表，聲請人2人當係自行評估、諮詢自身資力、被告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與風險後始決定簽約，自難認被告2人有何刻意對聲請人2人刻意隱匿財務狀況，致聲請人2人陷於錯誤之情事。
　⒉又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一、固各記載自112年7月1日起，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給乙方(聲請人吳麗吉)，負責人變更為乙方；自本契約簽定之日(即112年7月14日)起，傳耀公司之負責人應變更為乙方(聲請人陳泰甫)，傳耀公司之經營權應移轉給丙方(聲請人吳麗吉)。然而，被告李維勝於偵訊時陳稱：合約內容是由我們繼續經營，吳麗吉和陳泰甫會入資，獲利85％用來清償借款等語；又聲請人吳麗吉於偵訊時陳稱：經營權過戶沒有折抵認何債務，傳耀公司由何慧育2人繼續任職，由獲利來折抵債務，讓他們可以分期慢慢還款等語，足以佐證被告李維勝所陳並非全然無憑。加以，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四、另記載，豐佑企業社資本額讓渡85％予乙方(聲請人吳麗吉)，餘資本額15％仍歸甲方(被告何慧育)所有；傳耀公司股份移轉85％予乙方(聲請人陳泰甫)，餘資本額15％仍歸甲方(被告何慧育)所有。是依被告李維勝、聲請人吳麗吉所陳，被告2人仍持續參與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營運，則上開「經營權移轉契約書」所移轉之經營權範圍為何？被告2人於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後，經營權限為何？被告何慧育仍保有15％之股份，是否會影響上開經營權限之範圍？上開各節均屬民事契約解釋之範疇，而聲請人2人所指被告2人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移轉事宜、未提供豐佑企業社之承銷商、屠宰場廠商名冊、拒絕讓聲請人2人進入傳耀公司辦公室各節，則應屬有無依照前開「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履約之問題，難認為被告2人有施用詐術之情形。
　㈣被告2人於112年7月6日自行印製請款單向聲請人吳麗吉請領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員工薪資，被告李維勝在經理欄位簽字，總經理欄位則由聲請人吳麗吉簽字，係施用詐術，致聲請人吳麗吉陷於錯誤，誤認其為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而給付被告2人所經營之晶傳有限公司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借款利息18萬5,061元，及以聲請人陳泰甫之帳戶各匯款147萬元、43萬元至傳耀公司土地銀行帳戶、豐佑企業社土地銀行帳戶，總計208萬5,601元部分：
　　觀諸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二、均記載，於112年7月4日保管點收證明書、傳耀公司所有銀行活期存款存摺、銀行帳戶提款卡、公司印鑑大小章、公司營運相關文件、目前即將簽立之合約、申請之政府補助資料等節，是堪認被告2人於該日已將前開資料點交予聲請人2人。又據刑事自訴補充理由狀自陳，聲請人吳麗吉於112年7月5日、112年7月15日均以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負責人名義向南投肉品市場請領屠宰款項成功等語，前開以觀，聲請人吳麗吉確亦有實際營運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情事，自難認被告2人印製請款單向被告請款屬實施詐欺之行為，亦無從認為聲請人吳麗吉因此有陷於錯誤之情事。
　㈤再被告2人私自於112年7月22日向經濟部以印鑑章遺失名義，聲請變更傳耀公司之負責人及印鑑章，被告李維勝取得經濟部函文後，立即向南投產銷公司總經理周義雄表示無法繼續經營豐佑企業社及傳耀公司，並要求終止前開契約部分，被告2人係稱係因等不到聲請人2人的資金，其等需要資金才將負責人更換為李維勝以向肉品市場收取款項，亦係就契約所約定之經營權轉移範圍解讀不同，與聲請人2人各執一詞，仍屬契約文義解釋以及是否有違約之民事問題。另聲請人李維勝稱與南投產銷公司契約係該公司所要求解除等語，同樣屬於被告2人嗣後是否有依照「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履行之民事糾紛，仍難遽認被告2人有施用詐術。
　㈥另聲請人指稱簽署本案契約後，被告2人未經聲請人2人同意，私下向載運豬隻至屠宰場之廠商佯稱仍為豐佑企業社之經營者，並收取7月份現金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金額高達70餘萬元，已經違反前開契約第1條規定，且未將款項交付告訴人2人等節，然被告李維勝供稱其等收取之款項為豐佑企業社6月營收等語，是聲請人指稱被告2人佯稱仍為豐佑企業社之經營者，並收取7月份現金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僅有聲請人之指述，而無其他證據可以佐證，尚無從遽信屬實。
　㈦綜合前開各節，無從認為被告2人乃自始無意履行債務而與聲請人2人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並無詐欺之不法所有意圖，復無施用詐術之行為，尚與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
七、綜上所述，本案經原檢察官於偵查中就已顯現之證據資料為必要之調查，又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論證之理由，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聲請人聲請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理由不當，且所執陳之事項不足為推翻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首揭說明，本案並無得據以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存在，聲請意旨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何紹輔
　　　　　　　　　　　　　　　　　　　法　官　林忠澤
　　　　　　　　　　　　　　　　　　　法　官　黃麗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政鋼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76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吳麗吉
            陳泰甫
共      同
代  理  人  張藝騰律師                      
被      告  何慧育
            李維勝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等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5月23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41
6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
13年度偵字第254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
    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
    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
    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
    聲請人即告訴人吳麗吉、陳泰甫以被告何慧育、李維勝涉有
    詐欺、侵占、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提出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認被
    告2人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3年4月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
    54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2人聲請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
    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認其再議為無理由，而於113年5月
    2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416號案件駁回再議，該處分書
    於113年5月29日各送達聲請人2人住所，因未晤本人，已將
    文書交與有辨識能力之受僱人收受，有送達證書在卷可參。
    聲請人2人於收受上開處分書後10日內即113年6月7日，委任
    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亦有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
    狀上之本院收文戳記在卷可證，堪認本件聲請人2人係於法
    定期間內提出聲請，合先敘明。
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2人共同經營豐佑企業社、傳耀整合行銷公司(下稱傳耀
    公司)，被告何慧育為登記負責人。因被告2人以豐佑企業社
    、傳耀公司名義分別向聲請人吳麗吉借貸新臺幣(下同)5,30
    0萬元及1,300萬元，無法如期還款，故被告2人口頭表示要
    將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經營權移轉給聲請人2人以為賠
    償。被告2人又於112年7月6日以自行印製之請款單向聲請人
    吳麗吉請領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員工薪資，被告李維勝在
    經理欄位簽字，總經理欄位則由聲請人吳麗吉簽字，足認被
    告2人施用詐術，致聲請人吳麗吉陷於錯誤，誤認其為豐佑
    企業社、傳耀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乃於112年7月6日支出被
    告2人所經營之晶傳有限公司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借款利息1
    8萬5,061元，及以聲請人陳泰甫之帳戶各匯款147萬元、43
    萬元至傳耀公司土地銀行帳戶、豐佑企業社土地銀行帳戶，
    總計208萬5,601元。
　㈡被告2人與聲請人2人於112年7月14日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下
    稱本案契約)。而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主要營運項目為屠
    宰豬隻，因無屠宰場地執照，故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須向
    南投產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投產銷公司)承租場地及器械
    ，且豐佑企業社與傳耀公司之獲利主要來源為與南投產銷公
    司間之屠宰場第1線、第2線屠宰作業機械廠使用契約，惟被
    告2人私自於112年7月22日向經濟部以印鑑章遺失名義，聲
    請變更傳耀公司之負責人及印鑑章，被告李維勝取得經濟部
    函文後，立即向南投產銷公司總經理周義雄表示無法繼續經
    營豐佑企業社及傳耀公司，並要求終止前開契約，使豐佑企
    業社、傳耀公司已無實際營運所在地及機械，且聲請人陳泰
    甫嗣後持支付命令強制執行，亦因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名
    下機械有第三人南投產銷公司主張權利而執行未果。
　㈢又已簽署本案契約後，被告2人未經聲請人2人同意，私下向
    載運豬隻至屠宰場之廠商佯稱仍為豐佑企業社之經營者，並
    收取7月份現金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金額高達70餘萬元
    ，已經違反本案契約第1條規定，且未將款項交付聲請人2人
    。且被告2人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移轉事宜，更未提供豐佑
    企業社之承銷商、屠宰場廠商名冊，並拒絕讓聲請人2人進
    入傳耀公司辦公室，致聲請人2人簽約後迄今無法實際了解
    豐佑企業社之經營及財務狀況。
　㈣被告2人於與聲請人2人簽署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時，刻
    意對聲請人2人隱匿個人及企業之實際財務狀況，致告訴人2
    人誤信被告2人確實有還款意願及能力，又使聲請人2人給付
    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員工薪資208萬5,601元，待簽署契約
    後，被告2人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交接事宜，且未經聲請人2
    人同意向廠商佯稱其等仍為豐佑企業社經營者，而收取豐佑
    企業社承銷商現金款項、匯款達70餘萬元，甚且豐佑企業社
    、傳耀公司於簽署契約後，已無實際營業所在地及營業可能
    ，故被告2人顯已觸犯刑法第339條之罪。
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
    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
    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
    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
    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
    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
    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
    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
    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
    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
    ，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
    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
    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
    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
    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
    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
    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
    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
    「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
    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
    ，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
    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
    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
    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
    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
    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
    原則。
四、原不起訴處分係以：
　㈠被告2人與告訴人2人簽立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書、被告2
    人與告訴人吳麗吉簽立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等情，有
    前開經營權移轉契約2份在卷可稽。就告訴人2人及被告2人
    之陳述及前開經營權移轉契約以觀，被告2人將傳耀公司及
    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予告訴人2人之目的，係用於後續
    清償對告訴人2人之債務，可知被告2人若需持續清償其對告
    訴人2人之債務，勢必需要持續運作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
    ，足以推認，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之實際運作及經營仍由
    被告2人所掌控。而告訴人2人雖指稱渠等支付200萬元作為
    支付傳耀公司之112年6月員工薪資及應付款項，係遭被告2
    人詐欺，惟告訴人吳麗吉指述：被告2人將傳耀公司及豐佑
    企業社之經營權過戶，沒有折抵任何債務，傳耀公司由被告
    2人繼續任職，由獲利來折抵債務，讓他們可以慢慢還款等
    語。就該指述以觀，應係自行評估渠等未來將主掌傳耀公司
    及豐佑企業社，考量投入資金之風險及後續報酬後，始決意
    支付款項，難認有何受被告2人詐欺之事實。
　㈡被告2人於不詳時間向投資人招募1,500萬元資金部分，告訴
    意旨認被告2人未於簽訂經營權移轉契約前主動告知，致告
    訴人2人無法順利受償，因而涉犯詐欺罪嫌，惟被告2人既係
    於簽立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前，向他人借款作為經營傳
    耀公司之用，且因後續無法清償債務，遂將傳耀公司經營權
    交予告訴人2人，並於契約內明定傳耀公司之盈餘需用以清
    償告訴人2人之債務，並約定盈餘僅清償契約內明定之債務
    ，其餘債務均由被告2人負擔，縱使被告2人確如告訴意旨所
    述，消極未告知簽立經營權移轉契約前之募資事實，依傳耀
    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以觀，該債務亦與告訴人2人無關，告
    訴意旨稱告訴人2人之債權無法順利受償云云，顯有誤會。
    另就被告李維勝與告訴人陳泰甫之訊息以觀，告訴人陳泰甫
    於112年3月5日，即傳送傳耀公司之募資計劃書電子檔予被
    告李維勝，是被告2人辯稱告訴2人本來建議我們向群眾募資
    ，但告訴人吳麗吉說這樣會違反銀行法，所以改向親戚朋友
    借款1,200萬元等語，應非虛妄，綜上，實難認被告2人就此
    涉有詐欺罪嫌。
　㈢被告2人未將臺中商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交付予告訴人吳麗
    吉部分，據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記載，被告2人確有義
    務需交付傳耀公司所有之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予告訴人吳
    麗吉；惟被告2人未依約將臺中商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交
    付予告訴人吳麗吉，僅屬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糾紛，不必然該
    當刑法侵占罪之構成要件；另告訴意旨雖稱被告2人侵占臺
    中商銀帳戶內之款項，惟並未提出相關事證，亦未指出侵占
    之時間、金額，實難僅因告訴意旨之空泛指述，驟認被告2
    人涉有侵占罪責。
　㈣被告2人涉犯偽造文書部分，據指述意旨以觀，此部分被告2
    人行為所涉犯者為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是告訴人2人就此部分犯罪事實僅為告發，核先敘明。另被
    告2人於112年7月22日時，仍為傳耀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尚
    未依經營權移轉契約將傳耀公司之實際經營權轉讓予告訴人
    2人，是被告2人將被告何慧育自傳耀公司退股、被告李維勝
    登記為傳耀公司之負責人等事項，向經濟部申請變更傳耀公
    司登記，既非不實事項，則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構成要件
    有間；又審酌被告2人辯稱，係因告訴人吳麗吉原先承諾欲
    投資之款項並未入帳，為向肉品公司請款，故向經濟部變更
    傳耀公司之印鑑等語，是112年7月22日時，被告2人變更傳
    耀公司印鑑之行為，係為維持傳耀公司營運而向肉品公司請
    款，且被告2人仍需依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履行契約
    記載事項；換言之，被告2人之行為，並未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難認渠等前開行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嫌。
　㈤被告2人於不詳時間，以豐佑企業社名義向不詳廠商收受屠宰
    費用共70餘萬元，及拒絕出面辦理經營權移轉事宜部分，致
    告訴人吳麗吉之債權無法受償云云，惟據豐佑企業社經營權
    移轉契約內容之第五條記載：「為使豐佑企業社正常營運及
    如期核發薪資，丙方將全權營運並引薦投資人挹注資金」，
    足見該契約之丙方即被告李維勝，仍可全權經營豐佑企業社
    ；再者，依契約第六條記載，豐佑企業社扣除支出成本、費
    用後之盈餘，需清償告訴人吳麗吉等人之債務。是就豐佑企
    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可知，被告2人向豐佑企業社之廠商收
    受屠宰費用，本屬契約內容所規範事項，被告2人有權為之
    ；再者，以豐佑企業社名義收受之款項，對告訴人吳麗吉之
    債權受償亦有助益；另拒絕辦理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營轉部分
    ，係屬民事契約之債務不履行範疇，並非未履行契約，即該
    當刑法之詐欺犯行，告訴意旨指稱被告2人涉犯詐欺罪嫌，
    顯有誤會。
　㈥被告2人將豐佑企業社之屠宰場第二線屠宰作業機械場地使用
    合約移轉由林昆樂及邱子峨承包，及禁止告訴人吳麗吉進入
    辦公室部分，告訴人吳麗吉並未提供相關事證證明被告2人
    將第二線屠宰作業機械場地使用合約移轉由林昆樂及邱子峨
    ，亦未提出禁止告訴人吳麗吉進入豐佑企業社之相關事證，
    是此部分犯罪事實僅有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又查，被告李維
    勝辯稱，係因豐佑企業社與南投縣產銷股份有限公司簽約時
    ，即約定不得轉讓合約予他人，故將豐佑企業社移轉給告訴
    人吳麗吉後，南投縣產銷股份有限公司稱此行為係屬違法，
    故遭解約，嗣後由林昆樂得標等語，是被告李維勝亦否認將
    前開合約移轉給林昆樂及邱子峨，是此部分犯行，除告訴人
    之單一指述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尚難以詐欺罪責對被告
    2人相繩。綜上，被告2人犯罪嫌疑不足。
五、駁回再議處分則以：
　㈠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
    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
    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
    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刑事判例著有明文。次
    按私經濟行為之當事人在自由市場中各自評估風險、互相交
    易，無論借貸款項、邀約投資或權利移轉，若行為人自始並
    無有為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而施用詐術使人交付財物，縱事後
    未依約履行（如借款未依約償還、或投資獲利、產權移轉不
    如預期），均不得以刑法上之詐欺罪相論處，否則無異混淆
    民、刑事之責任，且亦有任意擴張刑罰規定，此終非法之目
    的。至於債權人之債權，自可尋民事訴訟之途徑，以謀救濟
    ，並受法律之保障。
　㈡經查，本件被告2人經營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需要資金週
    轉，向聲請人吳麗吉借款，因無法清償借款，雙方簽署經營
    權移轉契約等情，迭為被告李維勝、何慧育、聲請人吳麗吉
    、陳泰甫所是認，並有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參11
    2年度他字第7799號卷第11-17頁）、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
    約書（參原署112年度他字第7159號卷第13-19頁傳耀公司經
    營權移轉契約書）等在卷可稽。本件被告何慧育、李維勝經
    營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因資金需求向聲請人等借款，係
    屬常見之社會交易行為，並無施用詐術可言，而聲請人吳麗
    吉、陳泰甫亦得基於自由之意志評估是否借款，並無陷於錯
    誤之情事可言，自無從以詐欺罪嫌相繩。況被告等雖無力清
    償向聲請人等之借款，然業以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經營
    權移轉予聲請人等，益見渠等並無以詐術圖謀不法財物之意
    圖。再者，觀諸上開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
    書，前者立契約人，甲方何慧育、乙方吳麗吉、丙方李維勝
    ，後者立契約人，甲方何慧育、乙方陳泰甫、丙方吳麗吉；
    前者約定自112年7月1日起，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給乙
    方（即聲請人吳麗吉），負責人變更為乙方，惟仍借名登記
    予甲方（即被告何慧育），不變更登記。豐佑企業社資本額
    讓渡百分之85予乙方，餘資本額百分之15仍歸甲方所有。因
    甲方已用罄豐佑企業社資金，為使豐佑企業社正常營運及如
    期核發薪資，丙方（即被告李維勝）將全權營運並引薦投資
    人挹注資金（參契約第一、四、五條）。後者約定自契約簽
    定之日（即112年7月14日）起，傳耀公司之負責人變更為乙
    方（即聲請人陳泰甫），傳耀公司之經營權應移轉給丙方（
    即聲請人吳麗吉），傳耀公司應自行向承辦單位提出股東同
    意變更負責人同意書，甲、乙方應偕同至承辦機關辦理變更
    公司負責人登記為乙方，甲方嗣後不得再為相反主張。傳耀
    公司股份移轉百分之85予乙方，其餘股份百分之15仍歸甲方
    （即被告何慧育）所有。因甲方已用罄傳耀公司資金，為使
    傳耀公司正常營運及如期核發薪資，丙方（即聲請人吳麗吉
    ）將全權營運並引薦投資人挹注資金（參契約第一、四、五
    條）。由上開約定可知，經營權雖約定移轉，然被告何慧育
    尚擁有豐佑企業社百分之15資本額及傳耀公司百分之15股份
    ，且依再議所陳，聲請人吳麗吉於原署偵查中陳稱內容應為
    「被告李維勝於傳耀公司內擔任受雇於聲請人吳麗吉之員工
    ，每月領月薪，讓被告李維勝不至於沒有收入」等語，姑不
    論聲請人吳麗吉之立意如何，然被告等仍持續在豐佑企業社
    、傳耀公司參與經營殆屬無訛，則渠等於經營權移轉前後之
    權限有何不同?被告等參與經營之權限範圍如何?豐佑企業社
    經營權移轉契約書第五條規定之丙方（即被告李維勝）是否
    應係聲請人吳麗吉?被告等有無違反經營權移轉契約之約定?
    等節，均屬民事契約解釋或有無依約履行之問題，而豐佑企
    業社、傳耀公司因經營權移轉致與農產公司訂定之契約因之
    解約之責任，亦係民事責任之問題，均應循民事途徑解決，
    尚與被告等詐欺之刑責無涉。另被告等是否另有招募資金入
    股、是否尚有待收或已收款項等情，聲請人等於簽立經營權
    移轉契約前，均得自行評估，亦無從憑此推論被告等涉有詐
    欺之罪嫌。再者，本件原處分書就被告等被訴侵占罪部分，
    業已敘明其罪嫌不足之理由，再議意旨雖謂被告等以印鑑章
    遺失之名義，至經濟部辦理變更公司負責人、印鑑章（此部
    分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不得再議，業經確定），再向不
    詳廠商收取款項，聲請人吳麗吉無從知悉等語，惟並未提出
    究係向何人收取多少款項之相關事證，自不能徒憑其臆測推
    論遽人人罪。本件被告等並無詐欺、侵占之犯行已明，再議
    意旨聲請調查代宰費之明細收據、何人簽收款項、蓋印之契
    約章樣式、何人要求終止契約及何人提領銀行帳戶款項、過
    程，及傳喚該分行副襄理、經理等人證明應由聲請人吳麗吉
    實際經營等節，均無從據以推論被告有施用詐術或侵占款項
    之情事，自亦無調查之必要。從而，本件原檢察官偵查結果
    ，以被告詐欺、侵占之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核無不
    合。
六、經查：
　㈠上述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經本院調閱
　　前開卷宗核閱後，認檢察官之處分理由並無違法不當或違反
    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誤。
　㈡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思
    而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財
    產上處分，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用行為，堪認為詐術者，
    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
    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
    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遽以詐欺罪相繩；至於
    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債務或提出給付等情形，如非出
    於自始無意履行債務之詐欺犯意所致者，尚與刑法第339條
    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矧詐欺罪之規範意旨，固在於禁止
    行為人於私經濟領域中使用欺罔之手段損人利己，然私經濟
    行為本有不確定性及交易風險，於私法自治及市場經濟等原
    則下，欲建立私人間財產上權義關係者，亦應參酌自身主、
    客觀條件、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並評估
    其間風險等而為決定，除有該當於前開詐欺罪構成要件之具
    體情事得被證明屬實外，自不能以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而致
    債權人蒙受損失，即遽謂該債務人詐欺，否則詐欺之刑事責
    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上字第21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聲請意旨指稱被告2人於與聲請人2人簽署傳耀公司經營權移
    轉契約時，刻意對聲請人2人隱匿個人及企業之實際財務狀
    況，致聲請人2人誤信被告2人確實有還款意願及能力；以及
    簽約後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移轉事宜，更未提供豐佑企業社
    之承銷商、屠宰場廠商名冊，並拒絕讓聲請人2人進入傳耀
    公司辦公室，致聲請人2人簽約後迄今無法實際了解豐佑企
    業社之經營及財務狀況部分：
　⒈參諸卷附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契約書」，
    五、已載明簽立契約書當下，被告何慧育已用罄豐佑企業社
    、傳耀公司之資金等語，又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之附
    件已臚列傳耀公司、豐佑企業社之財產目錄、應付帳款明細
    ，及傳耀公司、豐佑企業社、被告2人另經營之晶傳有限公
    司、被告2人私人債務總表，聲請人2人當係自行評估、諮詢
    自身資力、被告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與風險後
    始決定簽約，自難認被告2人有何刻意對聲請人2人刻意隱匿
    財務狀況，致聲請人2人陷於錯誤之情事。
　⒉又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一、固各記載自112年7月1日起
    ，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給乙方(聲請人吳麗吉)，負責人
    變更為乙方；自本契約簽定之日(即112年7月14日)起，傳耀
    公司之負責人應變更為乙方(聲請人陳泰甫)，傳耀公司之經
    營權應移轉給丙方(聲請人吳麗吉)。然而，被告李維勝於偵
    訊時陳稱：合約內容是由我們繼續經營，吳麗吉和陳泰甫會
    入資，獲利85％用來清償借款等語；又聲請人吳麗吉於偵訊
    時陳稱：經營權過戶沒有折抵認何債務，傳耀公司由何慧育
    2人繼續任職，由獲利來折抵債務，讓他們可以分期慢慢還
    款等語，足以佐證被告李維勝所陳並非全然無憑。加以，2
    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四、另記載，豐佑企業社資本額讓
    渡85％予乙方(聲請人吳麗吉)，餘資本額15％仍歸甲方(被告
    何慧育)所有；傳耀公司股份移轉85％予乙方(聲請人陳泰甫)
    ，餘資本額15％仍歸甲方(被告何慧育)所有。是依被告李維
    勝、聲請人吳麗吉所陳，被告2人仍持續參與豐佑企業社、
    傳耀公司之營運，則上開「經營權移轉契約書」所移轉之經
    營權範圍為何？被告2人於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後，
    經營權限為何？被告何慧育仍保有15％之股份，是否會影響
    上開經營權限之範圍？上開各節均屬民事契約解釋之範疇，
    而聲請人2人所指被告2人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移轉事宜、未
    提供豐佑企業社之承銷商、屠宰場廠商名冊、拒絕讓聲請人
    2人進入傳耀公司辦公室各節，則應屬有無依照前開「經營
    權移轉契約書」履約之問題，難認為被告2人有施用詐術之
    情形。
　㈣被告2人於112年7月6日自行印製請款單向聲請人吳麗吉請領
    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員工薪資，被告李維勝在經理欄位簽
    字，總經理欄位則由聲請人吳麗吉簽字，係施用詐術，致聲
    請人吳麗吉陷於錯誤，誤認其為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實
    際負責人，而給付被告2人所經營之晶傳有限公司向臺灣中
    小企業銀行借款利息18萬5,061元，及以聲請人陳泰甫之帳
    戶各匯款147萬元、43萬元至傳耀公司土地銀行帳戶、豐佑
    企業社土地銀行帳戶，總計208萬5,601元部分：
　　觀諸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二、均記載，於112年7月4日
    保管點收證明書、傳耀公司所有銀行活期存款存摺、銀行帳
    戶提款卡、公司印鑑大小章、公司營運相關文件、目前即將
    簽立之合約、申請之政府補助資料等節，是堪認被告2人於
    該日已將前開資料點交予聲請人2人。又據刑事自訴補充理
    由狀自陳，聲請人吳麗吉於112年7月5日、112年7月15日均
    以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負責人名義向南投肉品市場請領屠
    宰款項成功等語，前開以觀，聲請人吳麗吉確亦有實際營運
    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情事，自難認被告2人印製請款單
    向被告請款屬實施詐欺之行為，亦無從認為聲請人吳麗吉因
    此有陷於錯誤之情事。
　㈤再被告2人私自於112年7月22日向經濟部以印鑑章遺失名義，
    聲請變更傳耀公司之負責人及印鑑章，被告李維勝取得經濟
    部函文後，立即向南投產銷公司總經理周義雄表示無法繼續
    經營豐佑企業社及傳耀公司，並要求終止前開契約部分，被
    告2人係稱係因等不到聲請人2人的資金，其等需要資金才將
    負責人更換為李維勝以向肉品市場收取款項，亦係就契約所
    約定之經營權轉移範圍解讀不同，與聲請人2人各執一詞，
    仍屬契約文義解釋以及是否有違約之民事問題。另聲請人李
    維勝稱與南投產銷公司契約係該公司所要求解除等語，同樣
    屬於被告2人嗣後是否有依照「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履行之
    民事糾紛，仍難遽認被告2人有施用詐術。
　㈥另聲請人指稱簽署本案契約後，被告2人未經聲請人2人同意
    ，私下向載運豬隻至屠宰場之廠商佯稱仍為豐佑企業社之經
    營者，並收取7月份現金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金額高達7
    0餘萬元，已經違反前開契約第1條規定，且未將款項交付告
    訴人2人等節，然被告李維勝供稱其等收取之款項為豐佑企
    業社6月營收等語，是聲請人指稱被告2人佯稱仍為豐佑企業
    社之經營者，並收取7月份現金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
    ，僅有聲請人之指述，而無其他證據可以佐證，尚無從遽信
    屬實。
　㈦綜合前開各節，無從認為被告2人乃自始無意履行債務而與聲
    請人2人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並無詐欺之不法所有
    意圖，復無施用詐術之行為，尚與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構
    成要件有間。
七、綜上所述，本案經原檢察官於偵查中就已顯現之證據資料為
    必要之調查，又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論證之理由，
    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聲請人聲請
    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理由不當
    ，且所執陳之事項不足為推翻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理
    由，揆諸首揭說明，本案並無得據以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存
    在，聲請意旨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何紹輔
　　　　　　　　　　　　　　　　　　　法　官　林忠澤
　　　　　　　　　　　　　　　　　　　法　官　黃麗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政鋼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76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吳麗吉
            陳泰甫
共      同
代  理  人  張藝騰律師                      
被      告  何慧育
            李維勝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等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5月23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416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4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吳麗吉、陳泰甫以被告何慧育、李維勝涉有詐欺、侵占、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提出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2人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3年4月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54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2人聲請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認其再議為無理由，而於113年5月2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416號案件駁回再議，該處分書於113年5月29日各送達聲請人2人住所，因未晤本人，已將文書交與有辨識能力之受僱人收受，有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聲請人2人於收受上開處分書後10日內即113年6月7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亦有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上之本院收文戳記在卷可證，堪認本件聲請人2人係於法定期間內提出聲請，合先敘明。
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2人共同經營豐佑企業社、傳耀整合行銷公司(下稱傳耀公司)，被告何慧育為登記負責人。因被告2人以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名義分別向聲請人吳麗吉借貸新臺幣(下同)5,300萬元及1,300萬元，無法如期還款，故被告2人口頭表示要將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經營權移轉給聲請人2人以為賠償。被告2人又於112年7月6日以自行印製之請款單向聲請人吳麗吉請領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員工薪資，被告李維勝在經理欄位簽字，總經理欄位則由聲請人吳麗吉簽字，足認被告2人施用詐術，致聲請人吳麗吉陷於錯誤，誤認其為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乃於112年7月6日支出被告2人所經營之晶傳有限公司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借款利息18萬5,061元，及以聲請人陳泰甫之帳戶各匯款147萬元、43萬元至傳耀公司土地銀行帳戶、豐佑企業社土地銀行帳戶，總計208萬5,601元。
　㈡被告2人與聲請人2人於112年7月14日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下稱本案契約)。而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主要營運項目為屠宰豬隻，因無屠宰場地執照，故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須向南投產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投產銷公司)承租場地及器械，且豐佑企業社與傳耀公司之獲利主要來源為與南投產銷公司間之屠宰場第1線、第2線屠宰作業機械廠使用契約，惟被告2人私自於112年7月22日向經濟部以印鑑章遺失名義，聲請變更傳耀公司之負責人及印鑑章，被告李維勝取得經濟部函文後，立即向南投產銷公司總經理周義雄表示無法繼續經營豐佑企業社及傳耀公司，並要求終止前開契約，使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已無實際營運所在地及機械，且聲請人陳泰甫嗣後持支付命令強制執行，亦因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名下機械有第三人南投產銷公司主張權利而執行未果。
　㈢又已簽署本案契約後，被告2人未經聲請人2人同意，私下向載運豬隻至屠宰場之廠商佯稱仍為豐佑企業社之經營者，並收取7月份現金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金額高達70餘萬元，已經違反本案契約第1條規定，且未將款項交付聲請人2人。且被告2人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移轉事宜，更未提供豐佑企業社之承銷商、屠宰場廠商名冊，並拒絕讓聲請人2人進入傳耀公司辦公室，致聲請人2人簽約後迄今無法實際了解豐佑企業社之經營及財務狀況。
　㈣被告2人於與聲請人2人簽署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時，刻意對聲請人2人隱匿個人及企業之實際財務狀況，致告訴人2人誤信被告2人確實有還款意願及能力，又使聲請人2人給付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員工薪資208萬5,601元，待簽署契約後，被告2人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交接事宜，且未經聲請人2人同意向廠商佯稱其等仍為豐佑企業社經營者，而收取豐佑企業社承銷商現金款項、匯款達70餘萬元，甚且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於簽署契約後，已無實際營業所在地及營業可能，故被告2人顯已觸犯刑法第339條之罪。
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原不起訴處分係以：
　㈠被告2人與告訴人2人簽立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書、被告2人與告訴人吳麗吉簽立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等情，有前開經營權移轉契約2份在卷可稽。就告訴人2人及被告2人之陳述及前開經營權移轉契約以觀，被告2人將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予告訴人2人之目的，係用於後續清償對告訴人2人之債務，可知被告2人若需持續清償其對告訴人2人之債務，勢必需要持續運作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足以推認，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之實際運作及經營仍由被告2人所掌控。而告訴人2人雖指稱渠等支付200萬元作為支付傳耀公司之112年6月員工薪資及應付款項，係遭被告2人詐欺，惟告訴人吳麗吉指述：被告2人將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過戶，沒有折抵任何債務，傳耀公司由被告2人繼續任職，由獲利來折抵債務，讓他們可以慢慢還款等語。就該指述以觀，應係自行評估渠等未來將主掌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考量投入資金之風險及後續報酬後，始決意支付款項，難認有何受被告2人詐欺之事實。
　㈡被告2人於不詳時間向投資人招募1,500萬元資金部分，告訴意旨認被告2人未於簽訂經營權移轉契約前主動告知，致告訴人2人無法順利受償，因而涉犯詐欺罪嫌，惟被告2人既係於簽立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前，向他人借款作為經營傳耀公司之用，且因後續無法清償債務，遂將傳耀公司經營權交予告訴人2人，並於契約內明定傳耀公司之盈餘需用以清償告訴人2人之債務，並約定盈餘僅清償契約內明定之債務，其餘債務均由被告2人負擔，縱使被告2人確如告訴意旨所述，消極未告知簽立經營權移轉契約前之募資事實，依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以觀，該債務亦與告訴人2人無關，告訴意旨稱告訴人2人之債權無法順利受償云云，顯有誤會。另就被告李維勝與告訴人陳泰甫之訊息以觀，告訴人陳泰甫於112年3月5日，即傳送傳耀公司之募資計劃書電子檔予被告李維勝，是被告2人辯稱告訴2人本來建議我們向群眾募資，但告訴人吳麗吉說這樣會違反銀行法，所以改向親戚朋友借款1,200萬元等語，應非虛妄，綜上，實難認被告2人就此涉有詐欺罪嫌。
　㈢被告2人未將臺中商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交付予告訴人吳麗吉部分，據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記載，被告2人確有義務需交付傳耀公司所有之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予告訴人吳麗吉；惟被告2人未依約將臺中商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交付予告訴人吳麗吉，僅屬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糾紛，不必然該當刑法侵占罪之構成要件；另告訴意旨雖稱被告2人侵占臺中商銀帳戶內之款項，惟並未提出相關事證，亦未指出侵占之時間、金額，實難僅因告訴意旨之空泛指述，驟認被告2人涉有侵占罪責。
　㈣被告2人涉犯偽造文書部分，據指述意旨以觀，此部分被告2人行為所涉犯者為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是告訴人2人就此部分犯罪事實僅為告發，核先敘明。另被告2人於112年7月22日時，仍為傳耀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尚未依經營權移轉契約將傳耀公司之實際經營權轉讓予告訴人2人，是被告2人將被告何慧育自傳耀公司退股、被告李維勝登記為傳耀公司之負責人等事項，向經濟部申請變更傳耀公司登記，既非不實事項，則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構成要件有間；又審酌被告2人辯稱，係因告訴人吳麗吉原先承諾欲投資之款項並未入帳，為向肉品公司請款，故向經濟部變更傳耀公司之印鑑等語，是112年7月22日時，被告2人變更傳耀公司印鑑之行為，係為維持傳耀公司營運而向肉品公司請款，且被告2人仍需依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履行契約記載事項；換言之，被告2人之行為，並未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難認渠等前開行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嫌。
　㈤被告2人於不詳時間，以豐佑企業社名義向不詳廠商收受屠宰費用共70餘萬元，及拒絕出面辦理經營權移轉事宜部分，致告訴人吳麗吉之債權無法受償云云，惟據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內容之第五條記載：「為使豐佑企業社正常營運及如期核發薪資，丙方將全權營運並引薦投資人挹注資金」，足見該契約之丙方即被告李維勝，仍可全權經營豐佑企業社；再者，依契約第六條記載，豐佑企業社扣除支出成本、費用後之盈餘，需清償告訴人吳麗吉等人之債務。是就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可知，被告2人向豐佑企業社之廠商收受屠宰費用，本屬契約內容所規範事項，被告2人有權為之；再者，以豐佑企業社名義收受之款項，對告訴人吳麗吉之債權受償亦有助益；另拒絕辦理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營轉部分，係屬民事契約之債務不履行範疇，並非未履行契約，即該當刑法之詐欺犯行，告訴意旨指稱被告2人涉犯詐欺罪嫌，顯有誤會。
　㈥被告2人將豐佑企業社之屠宰場第二線屠宰作業機械場地使用合約移轉由林昆樂及邱子峨承包，及禁止告訴人吳麗吉進入辦公室部分，告訴人吳麗吉並未提供相關事證證明被告2人將第二線屠宰作業機械場地使用合約移轉由林昆樂及邱子峨，亦未提出禁止告訴人吳麗吉進入豐佑企業社之相關事證，是此部分犯罪事實僅有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又查，被告李維勝辯稱，係因豐佑企業社與南投縣產銷股份有限公司簽約時，即約定不得轉讓合約予他人，故將豐佑企業社移轉給告訴人吳麗吉後，南投縣產銷股份有限公司稱此行為係屬違法，故遭解約，嗣後由林昆樂得標等語，是被告李維勝亦否認將前開合約移轉給林昆樂及邱子峨，是此部分犯行，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尚難以詐欺罪責對被告2人相繩。綜上，被告2人犯罪嫌疑不足。
五、駁回再議處分則以：
　㈠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刑事判例著有明文。次按私經濟行為之當事人在自由市場中各自評估風險、互相交易，無論借貸款項、邀約投資或權利移轉，若行為人自始並無有為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而施用詐術使人交付財物，縱事後未依約履行（如借款未依約償還、或投資獲利、產權移轉不如預期），均不得以刑法上之詐欺罪相論處，否則無異混淆民、刑事之責任，且亦有任意擴張刑罰規定，此終非法之目的。至於債權人之債權，自可尋民事訴訟之途徑，以謀救濟，並受法律之保障。
　㈡經查，本件被告2人經營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需要資金週轉，向聲請人吳麗吉借款，因無法清償借款，雙方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等情，迭為被告李維勝、何慧育、聲請人吳麗吉、陳泰甫所是認，並有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參112年度他字第7799號卷第11-17頁）、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參原署112年度他字第7159號卷第13-19頁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書）等在卷可稽。本件被告何慧育、李維勝經營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因資金需求向聲請人等借款，係屬常見之社會交易行為，並無施用詐術可言，而聲請人吳麗吉、陳泰甫亦得基於自由之意志評估是否借款，並無陷於錯誤之情事可言，自無從以詐欺罪嫌相繩。況被告等雖無力清償向聲請人等之借款，然業以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經營權移轉予聲請人等，益見渠等並無以詐術圖謀不法財物之意圖。再者，觀諸上開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前者立契約人，甲方何慧育、乙方吳麗吉、丙方李維勝，後者立契約人，甲方何慧育、乙方陳泰甫、丙方吳麗吉；前者約定自112年7月1日起，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給乙方（即聲請人吳麗吉），負責人變更為乙方，惟仍借名登記予甲方（即被告何慧育），不變更登記。豐佑企業社資本額讓渡百分之85予乙方，餘資本額百分之15仍歸甲方所有。因甲方已用罄豐佑企業社資金，為使豐佑企業社正常營運及如期核發薪資，丙方（即被告李維勝）將全權營運並引薦投資人挹注資金（參契約第一、四、五條）。後者約定自契約簽定之日（即112年7月14日）起，傳耀公司之負責人變更為乙方（即聲請人陳泰甫），傳耀公司之經營權應移轉給丙方（即聲請人吳麗吉），傳耀公司應自行向承辦單位提出股東同意變更負責人同意書，甲、乙方應偕同至承辦機關辦理變更公司負責人登記為乙方，甲方嗣後不得再為相反主張。傳耀公司股份移轉百分之85予乙方，其餘股份百分之15仍歸甲方（即被告何慧育）所有。因甲方已用罄傳耀公司資金，為使傳耀公司正常營運及如期核發薪資，丙方（即聲請人吳麗吉）將全權營運並引薦投資人挹注資金（參契約第一、四、五條）。由上開約定可知，經營權雖約定移轉，然被告何慧育尚擁有豐佑企業社百分之15資本額及傳耀公司百分之15股份，且依再議所陳，聲請人吳麗吉於原署偵查中陳稱內容應為「被告李維勝於傳耀公司內擔任受雇於聲請人吳麗吉之員工，每月領月薪，讓被告李維勝不至於沒有收入」等語，姑不論聲請人吳麗吉之立意如何，然被告等仍持續在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參與經營殆屬無訛，則渠等於經營權移轉前後之權限有何不同?被告等參與經營之權限範圍如何?豐佑企業社經營權移轉契約書第五條規定之丙方（即被告李維勝）是否應係聲請人吳麗吉?被告等有無違反經營權移轉契約之約定?等節，均屬民事契約解釋或有無依約履行之問題，而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因經營權移轉致與農產公司訂定之契約因之解約之責任，亦係民事責任之問題，均應循民事途徑解決，尚與被告等詐欺之刑責無涉。另被告等是否另有招募資金入股、是否尚有待收或已收款項等情，聲請人等於簽立經營權移轉契約前，均得自行評估，亦無從憑此推論被告等涉有詐欺之罪嫌。再者，本件原處分書就被告等被訴侵占罪部分，業已敘明其罪嫌不足之理由，再議意旨雖謂被告等以印鑑章遺失之名義，至經濟部辦理變更公司負責人、印鑑章（此部分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不得再議，業經確定），再向不詳廠商收取款項，聲請人吳麗吉無從知悉等語，惟並未提出究係向何人收取多少款項之相關事證，自不能徒憑其臆測推論遽人人罪。本件被告等並無詐欺、侵占之犯行已明，再議意旨聲請調查代宰費之明細收據、何人簽收款項、蓋印之契約章樣式、何人要求終止契約及何人提領銀行帳戶款項、過程，及傳喚該分行副襄理、經理等人證明應由聲請人吳麗吉實際經營等節，均無從據以推論被告有施用詐術或侵占款項之情事，自亦無調查之必要。從而，本件原檢察官偵查結果，以被告詐欺、侵占之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核無不合。
六、經查：
　㈠上述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經本院調閱
　　前開卷宗核閱後，認檢察官之處分理由並無違法不當或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誤。
　㈡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思而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財產上處分，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用行為，堪認為詐術者，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遽以詐欺罪相繩；至於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債務或提出給付等情形，如非出於自始無意履行債務之詐欺犯意所致者，尚與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矧詐欺罪之規範意旨，固在於禁止行為人於私經濟領域中使用欺罔之手段損人利己，然私經濟行為本有不確定性及交易風險，於私法自治及市場經濟等原則下，欲建立私人間財產上權義關係者，亦應參酌自身主、客觀條件、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並評估其間風險等而為決定，除有該當於前開詐欺罪構成要件之具體情事得被證明屬實外，自不能以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而致債權人蒙受損失，即遽謂該債務人詐欺，否則詐欺之刑事責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聲請意旨指稱被告2人於與聲請人2人簽署傳耀公司經營權移轉契約時，刻意對聲請人2人隱匿個人及企業之實際財務狀況，致聲請人2人誤信被告2人確實有還款意願及能力；以及簽約後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移轉事宜，更未提供豐佑企業社之承銷商、屠宰場廠商名冊，並拒絕讓聲請人2人進入傳耀公司辦公室，致聲請人2人簽約後迄今無法實際了解豐佑企業社之經營及財務狀況部分：
　⒈參諸卷附傳耀公司及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五、已載明簽立契約書當下，被告何慧育已用罄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資金等語，又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之附件已臚列傳耀公司、豐佑企業社之財產目錄、應付帳款明細，及傳耀公司、豐佑企業社、被告2人另經營之晶傳有限公司、被告2人私人債務總表，聲請人2人當係自行評估、諮詢自身資力、被告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與風險後始決定簽約，自難認被告2人有何刻意對聲請人2人刻意隱匿財務狀況，致聲請人2人陷於錯誤之情事。
　⒉又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一、固各記載自112年7月1日起，豐佑企業社之經營權移轉給乙方(聲請人吳麗吉)，負責人變更為乙方；自本契約簽定之日(即112年7月14日)起，傳耀公司之負責人應變更為乙方(聲請人陳泰甫)，傳耀公司之經營權應移轉給丙方(聲請人吳麗吉)。然而，被告李維勝於偵訊時陳稱：合約內容是由我們繼續經營，吳麗吉和陳泰甫會入資，獲利85％用來清償借款等語；又聲請人吳麗吉於偵訊時陳稱：經營權過戶沒有折抵認何債務，傳耀公司由何慧育2人繼續任職，由獲利來折抵債務，讓他們可以分期慢慢還款等語，足以佐證被告李維勝所陳並非全然無憑。加以，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四、另記載，豐佑企業社資本額讓渡85％予乙方(聲請人吳麗吉)，餘資本額15％仍歸甲方(被告何慧育)所有；傳耀公司股份移轉85％予乙方(聲請人陳泰甫)，餘資本額15％仍歸甲方(被告何慧育)所有。是依被告李維勝、聲請人吳麗吉所陳，被告2人仍持續參與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營運，則上開「經營權移轉契約書」所移轉之經營權範圍為何？被告2人於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後，經營權限為何？被告何慧育仍保有15％之股份，是否會影響上開經營權限之範圍？上開各節均屬民事契約解釋之範疇，而聲請人2人所指被告2人拒絕出面處理經營權移轉事宜、未提供豐佑企業社之承銷商、屠宰場廠商名冊、拒絕讓聲請人2人進入傳耀公司辦公室各節，則應屬有無依照前開「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履約之問題，難認為被告2人有施用詐術之情形。
　㈣被告2人於112年7月6日自行印製請款單向聲請人吳麗吉請領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員工薪資，被告李維勝在經理欄位簽字，總經理欄位則由聲請人吳麗吉簽字，係施用詐術，致聲請人吳麗吉陷於錯誤，誤認其為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而給付被告2人所經營之晶傳有限公司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借款利息18萬5,061元，及以聲請人陳泰甫之帳戶各匯款147萬元、43萬元至傳耀公司土地銀行帳戶、豐佑企業社土地銀行帳戶，總計208萬5,601元部分：
　　觀諸2份「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二、均記載，於112年7月4日保管點收證明書、傳耀公司所有銀行活期存款存摺、銀行帳戶提款卡、公司印鑑大小章、公司營運相關文件、目前即將簽立之合約、申請之政府補助資料等節，是堪認被告2人於該日已將前開資料點交予聲請人2人。又據刑事自訴補充理由狀自陳，聲請人吳麗吉於112年7月5日、112年7月15日均以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負責人名義向南投肉品市場請領屠宰款項成功等語，前開以觀，聲請人吳麗吉確亦有實際營運豐佑企業社、傳耀公司之情事，自難認被告2人印製請款單向被告請款屬實施詐欺之行為，亦無從認為聲請人吳麗吉因此有陷於錯誤之情事。
　㈤再被告2人私自於112年7月22日向經濟部以印鑑章遺失名義，聲請變更傳耀公司之負責人及印鑑章，被告李維勝取得經濟部函文後，立即向南投產銷公司總經理周義雄表示無法繼續經營豐佑企業社及傳耀公司，並要求終止前開契約部分，被告2人係稱係因等不到聲請人2人的資金，其等需要資金才將負責人更換為李維勝以向肉品市場收取款項，亦係就契約所約定之經營權轉移範圍解讀不同，與聲請人2人各執一詞，仍屬契約文義解釋以及是否有違約之民事問題。另聲請人李維勝稱與南投產銷公司契約係該公司所要求解除等語，同樣屬於被告2人嗣後是否有依照「經營權移轉契約書」履行之民事糾紛，仍難遽認被告2人有施用詐術。
　㈥另聲請人指稱簽署本案契約後，被告2人未經聲請人2人同意，私下向載運豬隻至屠宰場之廠商佯稱仍為豐佑企業社之經營者，並收取7月份現金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金額高達70餘萬元，已經違反前開契約第1條規定，且未將款項交付告訴人2人等節，然被告李維勝供稱其等收取之款項為豐佑企業社6月營收等語，是聲請人指稱被告2人佯稱仍為豐佑企業社之經營者，並收取7月份現金款項或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僅有聲請人之指述，而無其他證據可以佐證，尚無從遽信屬實。
　㈦綜合前開各節，無從認為被告2人乃自始無意履行債務而與聲請人2人簽署「經營權移轉契約書」，並無詐欺之不法所有意圖，復無施用詐術之行為，尚與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
七、綜上所述，本案經原檢察官於偵查中就已顯現之證據資料為必要之調查，又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論證之理由，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聲請人聲請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理由不當，且所執陳之事項不足為推翻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首揭說明，本案並無得據以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存在，聲請意旨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何紹輔
　　　　　　　　　　　　　　　　　　　法　官　林忠澤
　　　　　　　　　　　　　　　　　　　法　官　黃麗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政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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